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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觉体悟生命：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交融

付粉鸽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生命是东西方哲学的共同主题，对生命的解读和诠释是东西方哲学交融会通的一个重

要切入点。直觉式体验成为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共同方法，这种直觉表现为老子“涤除玄

鉴”式的“观”和庄子的无己式“坐忘”、“心斋”、“吾丧我”；柏格森则称其为生命冲动直觉。虽然就

主题和方法，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实现了融通，但柏格森将生命理解为冲动，以绵延为生命本

质，从进化论的生成角度规定生命无疑与老庄道家有着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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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哲学是安身立命之生命学说，儒家和
道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更是以如何实现生

命的安顿为理论和实践之旨归。当代新儒家牟宗三

在讲到中西文化差异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化

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

化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

自然或外在的对象。”［１］同为生命哲学，儒道两家之

区别在于儒家要将“身”安于社会，在道德人格中立

命。而道家则安身于自然宇宙，将个体生命融于宇

宙之大生命中，追求人与自然
$

生命与大道的合一。

虽然西方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惊异和好奇，探索自

然成为其历史传统，但自叔本华、尼采始，生命亦成

为西方哲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至法国哲学家柏格

森出现了生命主义的滥觞。生命，成为东西方哲学

的共同主题，对生命的解读和诠释成为东西方哲学

交融的契机和切入点。

一、回到生命本身：老庄道家与

西方生命哲学的共同主题

　　生命是老庄哲学关注的焦点，为了把握生命，老

庄对人的认识活动进行分析。老子将人的认识活动

区分为“为道”与“为学”，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老子》第４８章）。在老子看来，“为道”是对
生命整体的把握，以对生命的整体理解为目的，使生

命按照宇宙大道的样子来生活。“为学”指对外部

具体事物的认识以及由此认识形成的具体的客观性

知识，此时，生命被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对生命的

认识活动成为对象化活动，生命被凝固为形式化、抽

象性存在。作为认识的客观对象，生命的认识成为

“为学”的过程，是借助理性化的概念、逻辑运用，而

形成外部性知识的过程。随着知识的增长，人对生

命的外围性认识越来越多，客观性知识不断增长。

所以，“为学”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知识的过程，

而“为道”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减损去知的过程。“为

学”以生命分裂、对立为前提，以生命为机械的对象

性存在为出发点，向外探寻关于生命的经验性知识，

重在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构建，其结果造成本真生命

的遗失和自然生命价值的遮蔽；而作为感悟生命、理

解自然生命的整体性活动，“为道”采取与“为学”相

反的减损方法，即“为道”要减之又减、损之又损、悬



置定见、破除执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老子》

第４８章），将已有的对立性认识、分析性知见彻底

地去除，“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庄子·庚桑

楚》），直面生命本身，了悟生命本真。

庄子继承了老子直面生命、体悟生命的学术主

旨，在主张“与天为徒”、反对“与人为徒”的基础上，

寻求生命的意义。《庄子》中“天”指天然，即自然而

然，与人为相对立。天然是没有人的意欲和介入，是

物之本真状态，是至真至善至美统一的状态；而人为

的出现是对天然的破坏，是对至真至善至美的戕害，

也是对自然生命的破坏，所以，庄子说“天在内，人

在外”（《庄子·秋水》）。庄子把能维护生命自然本

性，不以人为改变天然的人称为“天人”，“不离于

宗，谓之天人”（《庄子·天下》）。这里的“宗”即

本，指自然之道或道之自然本性，不离于自然，不以

人为做作改变自然，就是天人、真人，“以天待之，不

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庄子·徐无鬼》），是“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的人。

与天人、真人相对的是俗人，俗人不知天人之别，往

往“以人助天”，以有为破坏自然无为之道，以变革

自然天性为要务，或是强调伦理道德仁义，或是主张

实用功利，破坏了生命的自然本性，使生命为物所

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人。

与老庄道家“为道”、“与天为徒”、直面生命一

样，西方自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一种面向生命，寻求生

命价值和意义的生命哲学思潮和流派，狄尔泰开其

先河，叔本华、尼采崭露头角，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

代表者。虽然这些生命哲学思想之间没有一个明显

的历史发展线索，但是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和对传统

的批判及超越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生命哲学家首

先对生命和自然界进行区别，反对把人与自然界等

同，反对对人做机械的、预先设定的本质主义式理

解，柏格森曾明确指出，若“按照这种假设，如果有

能够做这种演算的超人智慧，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

就可以一目了然。”［１］即人没有了变化性，人成为可

以用公式和数学方法进行计算的机械性存在。这种

对人的预先设定的本质主义理解是由理性造成，自

古希腊以来对理性的推崇，使其成为人之为人的本

质，人成为理性的傀儡和玩偶，“我们以为我们是推

动者，实际上我们是被推动的，我们是一种更高力量

的工具，它按照我们自愿屈从的它的目标与命令指

引我们”［２］。理性指引着我们，不但没有将我们引

向幸福之域，反而带来的是人的异化、战争、凶杀和

混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完全是不合

理的和不人道的，理性主义也已信誉扫地了。尼采

的失望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是这一时期思

想状况的绝妙反映。对任何进行深刻思考和具有深

切感受的人来说，现实越来越不能被忍受了……”

［３］。柏格森就是一个不能忍受现实而勇敢地站出来

反叛的人。

柏格森的反叛始于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诟病。他

贬斥理性、推崇直觉，认为理性只会分割实在，只有

直觉才能体悟生命。他对理性厌恶至极，甚至在他

的叙述方式中都体现出来。传统的、逻辑的、理性的

论证方式在柏格森的书中所剩无几，代替它们的更

多是大量的比喻和唯美的文笔，“他的著作中见得

到的生命比喻的数目，超过我所知的任何诗人的作

品中的数目。”［４］生命及生命冲动，被柏格森比喻为

“炮弹”、“蓄水池”、“一个巨波”等，如此也可理解

缘何１９２７年诺贝尔文学奖会授予他。科学是理性

的最佳体现，对理性主义的贬斥在柏格森思想中演

变为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和反思。柏格森曾对科学上

明确固定的概念大加指责，认为概念一旦形成往往

使指称固定化、指向静止化，而背离了物的真实存在

的变化、流动性。因此，科学是无法认识流变的生命

冲动和绵延的本质，把握生命只能超越科学的理性

和概念化的逻辑方法，以直觉进入生命，体悟绵延。

二、直觉式体验：老庄道家与西方

生命哲学的共同方法

　　老庄以浑然未分之“道”作为生命的支撑和意

义之所在，将“道”视为生命之道。这种生命之“道”

无象无形、不可言说，因此，纯粹理性的逻辑方法是

无法对其说明的，只能以超越理性的直觉、体验来进

行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所以，老庄称认识生命的活

动为“体道”，“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无

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庄子·知北游》）。此即通过直觉来体验，以身体

感受与心灵感悟相统一的直觉方式，投身于生活世

界，与世界融为一体。体道是形体活动与心灵活动

的双向理路的统一，以体道为方式的生命之路，是形

体的感知之路，也是心灵的感悟之路，更是形体感知

与精神体认统一的超越之路。因此，面向生命本身

的直觉体验是老庄认识生命的主要方法，这种直觉

直指自然之“道”，直面生命本身，是对“道”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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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体认，目的是实现生命与“道”的融合统一。

它是老庄对现实和生命存在的反思结果，这种直觉

具体表现为老子的“观”和庄子的“坐忘”、“心斋”

和“吾丧我”。老子的“观”不是经验性的感官活动，

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而是涤除意欲杂念后的“玄

鉴”，是一种心观、直觉洞见。其最大的特点是物

我、生命与自然宇宙的合一。庄子的“坐忘”是忘掉

天下、外物、意欲之我，离形去知；“心斋”是对心灵

的洗礼，“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

游》），使心灵回到清虚纯静之原初状态；“吾丧我”

是要除去有成心知见的狭隘之我，回到无偏无私、超

越二分的原初本真之我。

（一）老子的“观”

老子的生命之“道”微妙玄虚，无形无象，不可

名言，不能进行逻辑的推理，只能依靠非逻辑的直觉

体验，这种直觉体验以“观”的方式展开。“观”的基

本涵义有２种：一是与五官联系，指发挥感官作用进

行感性的认识活动，即感性认识；第二种“观”指直

观，人直接进入物的世界，人与物之间没有主体与对

象的分立，人物交融、物我交汇，人以体验的方式与

道、物、世界合一，自由无窒。老子的“观”主要是在

第二层含义上使用的。《老子》有“故常无欲，以观

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１章）、“致虚

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 １６

章），这些“观”指涉的对象是“道”，要了解“道”的

玄妙神秘，需要“观”，即进入“道”的世界、与“道”

融为一体，使“道”直接朗现。老子还有“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老子》第５４章），这些表明老子认识事物的途径

是从事物本身出发，对事物作出直接反映。所以，不

管是“道”之“观”还是“物”之“观”，最重要的是投

身于所“观”者中，将自身与被“观”者融为一体，没

有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对立，消除主客体的分界

和局限，直接感受被“观”者。它无须借助概念，也

无须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判断和推理，是超感觉、超

经验，也是超理性的生命直觉。因此，老子的“观”

不是旁观、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的外围性看，而是

身物合一、心形合一基础上对生命大道的直接观照

和整体化体认，是直面生命本真。

那么，如何才能面向生命本身来进行“观”呢？

老子提出“玄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老子》

第１０章）“玄鉴”指心灵明澈就像镜子一样，“玄鉴

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

玄鉴”［１］。老子将“心”喻为镜，指出只要心灵澄明，

便可遍照生命，将生命中原本没有的、不符合生命本

真状态的杂质反射出来，进而加以清理，使生命保持

原初理想状态。因此，“玄鉴”是老子对心灵明澈而

保持原初本真状态，没有意欲、偏见等后来人为干扰

的理想状态的形象比喻，是老子体悟生命、实现生命

价值的重要途径。人心要像镜子般明亮澈透，成为

“玄鉴”，必需先做一番清扫工作，打扫蒙蔽在心上

的灰尘和杂物，这便是“涤除”。在老子看来，生命

的自然原初状态是无尘无埃、虚静清明的，但一旦落

入世俗的现实世界，各种因素会影响和改变心灵的

原初之态，使其沾染上许多本来未有的东西，造成心

灵的蒙蔽。所以，必须对污染的心灵进行清扫，恢复

其原初状态。老子认为使人心蒙蔽的因素很多，如

人的过分欲望、智巧和诈伪等。“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１２章），人心驰骋于

各种欲望的漩涡，纷纷扰扰，急躁狂热，迷失本性；

“慧智出，有大伪”（《老子》第１８章），一旦智识巧诈

之心生，则大伪生，自然真朴之心不再。所以，要限

制贪欲，净化心灵，“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

子》第３章）；弃绝智巧伪诈，纯化心灵，“见素抱朴，

少思寡欲”（《老子》第１９章），使心灵如婴儿般无识

无欲，自然而然，便是心之清虚素朴。心便如明镜，

照澈洞见，直观大道，体悟生命。

（二）庄子的“坐忘”、“心斋”、“吾

丧我”

庄子在讨论认识生命的方法问题时，提出要在

人心上下功夫，以“心斋”、“坐忘”为手段，排除各种

纷扰，使心灵达到清虚宁静之态，便可“鬼神将来

舍”（《庄子·人间世》），无限的宇宙大道将直接呈

现在人的虚静之心中。因此，庄子的生命认识是从

人心入手的，只要心灵清虚、无我无识，便可直觉生

命、体悟宇宙，而达到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之境。由

此，老子的“玄鉴”式直观体认发展为庄子的“坐

忘”、“心斋”、“吾丧我”的无己式直觉。

在《庄子》中无己式直觉的形成有一种一以贯

之的炼养方式，那就是去除一己之心，即《逍遥游》

的“至人无己”、《齐物论》的“吾丧我”、《人间世》的

“心斋”、《大宗师》的“坐忘”。去除一己之心，做到

“无己”而达到自由逍遥境界是目标，“丧我”是途

径，“心斋”是方法，“坐忘”是工夫，“无己”是炼养

的核心，通过炼养蒙蔽在人心的偏知成见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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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虚静自然重新开显，便可体道，求自由了。

庄子认为，要去除成心，做到无己无心需以“坐

忘”为工夫。《大宗师》中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

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在《庄子》

中的含义：一是对形体及由形体生发的欲望的限制

和摆脱，“堕肢体”之意即是要“离形”、忘形。庄子

看来，只要肉身成，欲望便生。口之欲食，耳之欲声，

目之欲色是生理本能。欲望一旦有，如果不加控制

将会无限膨胀，使人失性于俗，丧志于物。而肉身、

形体是引发欲望的根源，欲望与形体如影随形，因

此，限制和去除欲望，只有从限制肉身和形体入手，

最彻底的方法是堕掉肢体，忘掉肉身。二是忘掉肉

身所托的天下大身，即忘天下。忘掉天下、外物、身

体，这样才能入于不生不死、无欲无识，自然自由

之境。

“坐忘”是无己无心之工夫，而“心斋”是其方

法。“心斋”指对心的清除，去除蒙蔽在心上的各种

偏私己见，意欲杂念，使心不被物所扰，处于清虚宁

静状态。“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

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

人间世》）。“心斋”的最大特征就是“虚”，没有妄

意杂念，心灵空明清静，与道之本然状态同。只要心

灵清虚空明，便是无己无心，是澄明之境，“瞻彼阕

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

“虚”是生命的原初状态、心灵的本真状态，也是生

命的最高状态和心灵自由境界，“夫虚静恬淡寂寞

无为者，天下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

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

矣”（《庄子·天道》）、“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

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虚”是做到无

己的重要方式。只要心灵虚静，便不会有占有之意、

强为之心，便是无己。

“丧我”是达致无己无心的途径。《庄子》的“吾

丧我”（《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为：“吾丧我，我

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内

外，然后超然俱得”［１］。丧我即是忘我，忘掉自我，

忘掉欲望之我，忘掉与物对立、与物相别的我，回到

与物无分、浑然为一，没有成心偏见的真我。在《庄

子》中，“我”的内涵为：一是世俗之我，充满物欲、知

见的小我，这种“我”是“我”之假象，是假我或现象

之我；二是超越性的我，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

的大我，是真我或本质之我。庄子认为欲望之我、与

物对立之我是小我，是假我，是真我状态的掩盖。要

回到真我，必须从对假我的否定开始，去掉欲望对

“我”的支配，达到道的状态。得道即得真我，得真

我即是道的实现。庄子《齐物论》的目的就在于由

假我、封闭之我向真我、开放之我的提升。

庄子的“坐忘”、“心斋”、“丧我”，核心是“忘”，

忘掉一己之形、一己之成心、一己之知，忘掉外物、名

言概念对心灵的纷扰，回到心之虚静，直接对“道”

进行体认，进入生命本身。但“忘”的同时又是有所

不忘的，个体的自由、独立之“心”是不能被忘掉的。

在庄子看来，人之为人正在于其心灵的自由和精神

的高远，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高远是生命的最

高目标。自由之“心”若被遗忘，则人的存在亦无价

值和意义可言。因此，庄子强调个体的自由之心是

绝对不能够被忘掉的。“忘”的目的是体道，是进入

生命内直接感受生命，同时也是庄子逃避现实的策

略。庄子以哲学家的深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中

人的沉沦、本真生存的遮蔽，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沉沦

和遮蔽是现实社会造成的也是生命之必然，是无可

避免的。所以，他选择了回避，以“忘物”、“忘我”、

“忘天下”的与现实决裂的方式逃避问题。

（三）西方生命哲学的直觉思想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儿是第一个在比较完整

的意义上界定“直觉”的哲学家。笛卡儿的直觉属

于理性认识范围，其思考的对象是观念、实体，直觉

是发现观念、理解观念之间联系，反映实体的最为可

靠的认识手段。随着人本主义思潮兴起，对直觉的

关注成为一个热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以人的

存在为思考重心，着力探讨生命存在问题。虽然人

本主义各种思潮内部在生命本质、生命存在方式、生

命价值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主张以

直觉把握世界和生命是现代西方人本思潮的非理性

主义者的重要方法。人本主义者在批判自古希腊以

来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世界和生命的缺陷基础上，

提出以直觉方法进入世界，体验生命。从叔本华、尼

采的意志直觉到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到胡塞尔

的本质直觉与还原理论至海德格尔的存在直觉，直

觉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泛滥。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是西方人本主义生命哲

学直觉方法的典型代表。柏氏的生命直觉理论是从

批判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开始的。自古希腊始，理性

主义一直在西方思想上居于主导地位。柏氏肯定理

性对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理性，世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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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分别而模糊朦胧的。但对生命的认识，理性却

暴露出许多缺陷。理性认识是一种对象化的认识，

理性方法使人与世界、生命之间成为对象性关系，人

在理性的指引下往往将世界、生命作为外在的异己

性的存在，而对这种外在化的对象多数采取的是外

部观察。“观察，只能从各个不同的观察点对事物

作外在观察”，“它永远不能进入内部把握事物的本

质”［１］。柏氏以照相为例说明这种外围认识的弊

端。他说，对世界和生命的理性化的外部认识就像

我们给一座城市拍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照，角度

可以很多，但是永远无法进入城市内部。理性认识

只能用概念或文字来表达，而文字、概念只是僵死的

符号，它们无法表达涌动着的生命之流。生命的本

质———绵延往往在概念的固定化和静止性中被遗忘

和忽略。而且理性的方法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的方

法，它只能有选择地获得一些被认为是有用的知识，

对生命整体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理智的正常活

动决非无关利害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并不是为知

识而知识，而是为了站到某一方面去，为了获利，简

单的说，是为了满足一种利益”［１］。在柏氏看来，直

觉的方法是一种进入世界、融于生命的非对象化方

法，它不需要借助固定的、抽象的概念，也没有功利

性的引导，“所谓直觉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

是意志生命的交融”［２］，甚至，“直觉，在一定意义上

就是生命”［３］。柏格森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和统一

性，而反对对生命的割裂（西方自古希腊一直将生

命区分为灵与肉）；强调以直觉进入生命本身而反

对对生命所作的客体化、逻辑化的对象性外围认识；

强调生命的本质在于本能和生命之流的绵延，反对

以理智规定生命。为了认识生命整体，只能借助于

直觉方法。他认为，直觉有一重要特点就是理智融

于情境对象之中，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和隔膜被消除，

主客对立消失，理智者与对象成为水乳交融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交融带来的是认识角度

和认识方法的变革。理智者进入到对象中，不再作

为一个旁观者从外围审视，而是一个亲历者从内部

进行体验。

三、结　语

　　生命，在老庄思想中更多指禀天而成的自然性

存在，即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气以为和”（《老子》第 ４２

章）和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人之死，气之散”

（《庄子·知北游》），生命是自然之气的聚合。因

此，自然是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生命的价值，生命

的意义在于向自然的复归和契合。而自然是物之本

然，它无名无识，无形无象，对其认识只能靠直觉和

体悟，概念的推演和逻辑的推导是无能为力的。从

老子的“玄鉴”到庄子的“心斋”、“坐忘”、“吾丧我”

不同的直觉方法都是直指生命大道，目的是与生命

之道融合、统一。

柏格森主张理智融于情境对象之中，以直觉感

受生命冲动，以直觉体验绵延，其目的也在于回归生

命本身，与生命融合，这与老庄道家的生命方法论不

谋而合。这显示出柏格森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

但是，柏格森将生命理解为冲动，以绵延为生命本

质，从进化论的生成角度规定生命，无疑与老庄道家

有着根本区别。柏格森强调生命本能冲动，认为直

觉就是生命之绵延的主张，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老

庄的超越理性的直觉格格不入。所以，柏格森的生

命直觉是一种生命本能冲动的直觉，是抛弃理智的

非理性直觉。造成不同直觉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对生

命的不同阐释。东方文化认为身心不二，生命是形

体与精神的统一体。而西方从古希腊始，就将身心

二分，主张身体代表着物欲和世俗，将人向下拽拉；

而心灵追求着崇高和超越，将人向上提升，在身心的

二分中，灵与肉、神与形撕扯着人，生命的支离是其

必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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